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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 

  
        《武器贸易条约》监管常规武器及其弹药、零部件的国际转让，旨在减少人类苦难。在风险确已达至将犯下战争罪或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程度时，《武器贸易条约》就通过禁止转让以使武器转让的决定服从人道关切。《武器贸易条约》

已于 2013 年 4 月 2 日通过并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开放签署。该公约将在缔约国数达到 50 个后生效。 

 

《武器贸易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是

什么？ 

  

        《武器贸易条约》的目的是制

定用于监管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的尽

可能高的共同国际标准，以防止和

消除常规武器非法贸易并防止其转

作他用。反过来说，这是为了促进

国际和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减

少人类苦难并促进缔约国的合作、

透明和负责任的行动（第 1 条）。 

 

《武器贸易条约》适用于哪些武器？ 

 
        它至少适用于以下类别的常规

武器：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大

口径火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直

升机、军舰、导弹和导弹发射器、

小武器和轻武器（第 2 条第 1 款）。

鼓励缔约国将该条约自愿适用于甚

至更大范围的常规武器（第 5 条第

3 款）。 

        《武器贸易条约》还部分适用

于该条约所涵盖的常规武器射击、

发射或运载的弹药（第 3 条）以及

以能够组装成上述常规武器的方式

存在的零部件（第 4 条）。只有

《武器贸易条约》的核心义务（关

于转让禁止的第 6 条和关于出口标

准的第 7 条）才适用于弹药和零部

件。  

 

《武器贸易条约》适用于哪些交易？ 

 

        《武器贸易条约》适用于包括

出口、进口、过境、转运和中介活

动在内的国际贸易活动，该条约称

之为“转让”（第 2 条第 2 款）。 

 

《武器贸易条约》设定了哪些武器

转让标准？ 

 
1. 转让禁止  

        如果转让将违反依照《联合国

宪章》第七章所采取的措施，“尤

其是武器禁运”措施规定的义务，

该条约就禁止武器、弹药和零部件

的转让（第 6 条第 1 款）。如果转

让将违反本条约缔约国“根据其作

为缔约国的国际文书须承担的相关

国际义务，尤其是涉及常规武器转

让或非法贩运的义务”，《武器贸

易条约》也禁止这类武器和物项的

转让（第 6 条第 2 款）。 

        如果缔约国在批准时了解到武

器或物项将用于犯下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四个《日内

瓦公约》的行为、实施针对受保护

民用物体或平民的袭击或其作为缔

约国的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

罪，那么武器、弹药和零部件的转

让也是被禁止的（第 6 条第 3 款）。 

        例如，如果一个《武器贸易条

约》的缔约国同时也是《国际刑事

法院规约》或 1977 年 6 月 8 日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那

么它就需要比一个不是这些文书缔

约国的《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所

考虑的战争罪范围更广。 

 

2. 出口标准 

        如果第 6 条未禁止某项出口，

那么每个缔约国必须评估拟出口的

武器、弹药或零部件是否会促进或

破坏和平与安全，是否“会”用于

犯下或有助于犯下：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法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

法的行为；根据该国作为缔约国的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文书构成犯

罪的行为；或根据该国作为缔约国

的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有关的国际文

书构成犯罪的行为（第 7 条第 1

款）。 

        在进行这一评估时，每个缔约

国还必须考虑到拟出口的常规武器

或物项被用于实施或帮助实施严重

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或严重的暴

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的风险（第

7 条第 4 款）。 

        就第 7 条第 1 款查明的后果而

言，缔约国还必须考虑是否可采取

缓解风险的措施（第 7 条第 2 款）。  

        在进行这一评估并考虑到可采

取的缓解措施之后，如出口的缔约

国确定存在涉及第 7 条第 1 款下消

极后果的高于一切的风险，则该国

不得批准出口（第 7 条第 3 款）。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如果一个

缔约国得悉新的有关信息，该条约

鼓励其重新评估出口许可（第 7 条

第 7 款）。 

        由于第 7 条仅涉及出口，所以

进口、过境、转运和中介活动无须



进行此类评估或遵守该条规定的任

何标准。 

 

怎样才能成为《武器贸易条约》的

缔约国？ 

 
        要成为《武器贸易条约》的缔

约国，一国必须先同意接受该条约

约束，接着条约就会对该国生效。

对批准、接受或核准该条约的前

50 个国家，《武器贸易条约》将

在第 50 份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

书交存的 90 天后生效。对在该时

间后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的国家，《武器贸易条约》

将在其交存日期的 90 天后对其生

效（第 22 条）。 

 
为实施《武器贸易条约》，各国必

须采取哪些措施？ 

 
        每个缔约国必须以连贯一致、

客观和非歧视的方式实施《武器贸

易条约》，同时铭记该条约中提到

的原则（第 5 条第 1 款）。 

        每个缔约国须建立和维持一个

国家管制制度，以便实施该条约的

规定，包括采取措施监管常规武器

的出口、进口、过境、转运和与常

规武器相关的中介活动，以及监管

相关弹药和零部件的出口（第 5 条

第 2 款、第 8、9、10 条）。 

        作为其国家管制制度的一部分，

每个缔约国须建立和维持一份所涵

盖的武器和物项的国家管制清单。

该清单将被提供给其他缔约国（第

5 条第 2 款和第 4 款）。 

        此外，为了有一个有效和透明

的管制制度，每个缔约国须指定国

家主管部门（第 5 条第 5 款）。缔

约国还须指定一个或多个国家联络

点，就与实施该条约有关的事宜交

流信息（第 5 条第 6 款）。 

        《武器贸易条约》规定各缔约

国可自行确定国家管制制度的形式、

结构和立法基础。实践中，条约的

实施需要采取一系列立法、行政和

实践措施，并且需评估这些新措施

对于遵守《武器贸易条约》义务是

否必不可少。譬如，各国需要确保

其国内法包括与《武器贸易条约》

相符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以及实施规

章。各国需要确保其具备与《武器

贸易条约》相符的许可程序和拥有

必要专业技术知识的部门。  

        出口缔约国须力求防止其转让

的常规武器被转作他用。涉及出口、

过境、转运和进口的国家必须开展

合作并交换信息，以减轻《武器贸

易条约》中所述常规武器被转作他

用的风险。一旦发现，缔约国须采

取适当措施处理这种转用问题，并

且鼓励缔约国就处理已转让常规武

器被转作他用问题所采取的有效措

施相互交流信息（第 11 条）。 

        缔约国须保留常规武器（但不

包括弹药或零部件）的出口批准书

或实际出口的国家记录。《武器贸

易条约》对需记录信息的类型提出

了建议并且规定该记录至少应保留

10 年（第 12 条）。 

        缔约国还须报告其所采取的实

施措施。一个缔约国在该条约对其

生效后的一年内须提交一份关于实

施措施（譬如国内法律、管制清单

和行政措施）的初步报告。在此之

后，各缔约国须“在适当时”报告

一切新采取的实施措施。缔约国还

须每年报告常规武器（但不包括弹

药或零部件）的批准或实际进出口

情况。所有报告都将与其他缔约国

共享（第 13 条）。 

        在《武器贸易条约》生效后一

年内须召集一次缔约国会议。该会

议将审查该条约的执行情况，并且

审议该条约的修正以及与该条约的

解释有关的问题（第 17 条）。 

 

在遵守和实施《武器贸易条约》方

面可获得哪些支持？ 

 
        签署和批准的情况可参见网址

：

http://www.un.org/disarmame

nt/ATT/。联合国已出版了一份批

准指南，阐明了国家签署、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武器贸易条约》

时必须遵循的程序。该指南还包含

国家向联合国秘书处交存的同意接

受条约约束的文书范本。上述网址

提供了该指南的英文、法文以及西

班牙文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在其职

责范围内，以其所掌握的国际人道

法专业知识，协助各国实施该条约。

本组织将通过其国际人道法咨询服

务处开展此项工作，该服务处可以

为各国政府就如何将《武器贸易条

约》的要求纳入国内立法提供指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发行了大量出

版物以帮助各国了解该条约的要求

并采取有效的实施措施。 

        还有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也在开

发重要的工具来帮助各国实施《武

器贸易条约》。 

 

2013 年 12 月

                               


